漳州市科技局规范行政权力运行考评试行办法

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依法行政、从严治政，进一步促进我市科技系统规范行政权力运行，促进各业务科室和直属单位行政执法水平的提高，扎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政府部门，根据《漳州市科学技术局开展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工作方案》部署要求，结合工作实际，特制定本考核评比办法。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发展第一要务，按照依法行政，规范行政权力运行，讲求执法成效，主动热诚服务，鼓励先进、鞭策后进，不断提高科技行政执法水平，扎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政府部门，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二、考评对象

局高科技工业与信息产业科、现代农业与社会发展科、科技外事与成果专利科、发展计划科及市知识产权局、市电子信息产业办公室、市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为考评对象。

三、考评内容

实行年度百分制考评办法，以每年度为评比时间段，100分为满分基数。

考核评比内容分为五部分：

1、依法行政，履行职权合法（单项满分20分）

满分标准：根据科技行政法定依据和标准、规范，每一项行政职权行使，做到：①实体合法；②程序合法；③无行政许可复议被变更或撤销；④无行政许可诉讼变更或撤销件。

扣分计算：如发现每一项行政职权行使中，①查到实体存在不合法问题（扣2分）或②查到程序存在不合法问题（扣2分）；③发生被行政许可复议被变更或撤销的，每一件（扣3分）；④发生被行政许可诉讼变更或撤销件的，每一件（扣3分）。

该栏目扣完20分为止。

2、行政权力运行规范（单项满分20分）

满分标准：每一项行政职权行使，做到①符合本局相应行政执法运行流程图等所规定的规范要求和确定的岗位职责；②按要求及时填写《漳州市科技局重要行政权力动态运行情况登记表》（备注：每项行政职权行使完毕后，填报时间不得超过当月）

扣分计算：每一项行政职权行使中，查实存在①不符合本局相应行政执法运行流程图等所规定的规范要求和确定的岗位职责的，每一处扣1分；②未按要求及时填写《漳州市科技局重要行政权力动态运行情况登记表》的，每一件扣1分。

该栏目扣完20分为止。

3、行政权力运行符合规定的期限（单项满分30分）

满分标准：每一项行政职权行使，做到不超过规定的承诺期限和法定期限。

扣分计算：查实每超过规定的承诺期限的，每一件扣1分；如超过法定期限的，每一件扣3分。

该栏目扣完30分为止。

4、履行职权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单项满分15分）

满分标准：行政职权行使，做到①履行本局依法公开的赋予的行政职权；②在法定规范标准幅度内行使行政裁量权；③无显失公平、公正的行为。

扣分计算：查实存在①越权行使行政权力的；②超越法定规范标准幅度外行使行政裁量权的；③显失公平、公正的行为的，查实每一项扣3分。

该栏目扣完15分为止。

5、行政为民，热诚服务（单项满分15分）

计分标准：

（1）全年无发生行政效能责任等投诉问题发生（有投诉的，需经查实）、无不作为、失职行为发生（满分10分）；有投诉问题，或失职行为发生并经查实的，每一件扣2分。该栏目扣完10分为止。

（2）本年度中，①为民为社会服务办实事，受、收到表扬信函（锦旗）的；②科室工作创新、绩效优异、热诚服务受到本局以上授予各类先进集体表彰的，第一项加1分，该栏目加满至5分为止。

四、考评组织

考评具体工作由本局规范行政权力运行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牵头组织。考评小组人选每年由局规范行政权力运行领导小组办公室拟出，呈报局党组研究后确定。

考评方式采取①先由各业务科室依据评批办法进行对照填表自报②考评小组组织进行对照核查③考评小组进行初审④初审结果及时反馈被考评单位⑤提交本局进行表彰奖惩。

五、考评奖惩办法

1、考评分为三个档次，档次和总得分要求为：

（1）“规范行政权力运行优秀科室”（总得分≥90分）；获“优秀科室”的，由本局予以表彰奖励，以资鼓励。

（2）“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合格科室”（90分＞总得分≥80分）；获“合格科室”的，由本局予以通报表扬肯定。

（3）“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后进需整改科室”（总得分低于80分）；获“后进需整改科室”的，相关科室本年度不能列入各类评先创优考评；科室需针对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提出书面整改措施；连继三年科室被评为“后进需整改科室”的，科室人员组成配置将进行必要调整;科室主要负责人降级使用。

2、科室为主全年行使本局行政职权件次较少，未超过10件次的，按以上标准参评，但最高档次至“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合格科室”档次。

3、以上考核评比办法有未尽事宜，或需解释的由局规范行政权力运行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

